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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营造产业氛围
	C04
	鼓励企业参办论坛会展活动
	对举办相关领域峰会、论坛、展览会、博览会等活动，促进区域产业集聚的，给予资助。
	 
可按实际投入资金总额的50%以内比例，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资助。
事后一次性支持。
	1、申请主体为符合区域研发服务产业导向的企业或机构。
2、主办或承办相关领域峰会、论坛、展览会、博览会等活动，促进区域产业集聚的。
3、投入资金包括：场地费、新闻媒体费、物料费、运输费、搭建费等。
4、活动时间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间。
	1、企业营业执照（正本）复印件。
2、委托实施活动的材料。
3、展会或论坛活动总体方案（包括拟邀请的单位等）。
4、经费预算方案（包括经费来源）。
5、活动总结、经费决算审计报告及相关费用的支付凭证等。
6、活动招商成果总结及落地企业清单等佐证材料。

	
	C05
	
	对参与相关产业峰会、论坛、展览会等活动的，给予资助。
	对参展单位可按活动实际发生的注册费、展位费、搭建费等费用的50%以内比例，给予总额不超过20万元的资助。
事后一次性支持。
	1、申请主体为符合区域研发服务产业导向的企业或机构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参与相关产业峰会、论坛、展览会等活动。
3、参展费包括：注册费、展位费、搭建费、展品运输费、企业工作人员往返交通费（不超过2人，每人最高补贴5000元）等。
4、活动时间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间。
	1、企业营业执照（正本）复印件。
2、参展合同及参展成果文件，应当包括：所参加展会的简要情况和规模、参展企业的布展情况、展示内容、观众规模、后续合作情况等，可附相关图片资料、宣传资料。
3、专项审计报告及相关费用的支付凭证。


  
